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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茲 載 列 第 一 拖 拉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本 公 司」）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
(www.sse.com.cn)所刊發的公告，僅供參考。

承董事會命
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于麗娜

中國 •洛陽
2022年9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繼國先生（董事長）；非執行董事張治宇
先生、方憲法先生、馬智慧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薛立品先生、王書茂先生及徐
立友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


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   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

和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章程》《独立 

董事工作制度》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拟提请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增加公司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<

采购货物协议>及<综合服务协议>2022 年上限金额的议案》发表

如下事前审核意见： 

    该议案的提请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

上市规则和公司《章程》规定。议案的及时审议符合公司生产

经营需要和规范运作要求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

认可意见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

薛立品          王书茂          徐立友          

 

 

 

 




